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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分拆所属子公司重组上市事宜 

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股票情况的 

核查意见 

致：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国能建”或“上市公司”）委托，担任中国能建分拆所属子公

司中国葛洲坝集团易普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普力”）重组上市（以下

简称“本次分拆”）的专项法律顾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分拆规则（试行）》《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20 年修订）》《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

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2022 年修订）》《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 5 号——上市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要求，本所律师就上市公司分拆所属子公司中国葛洲坝集团易普力股份有限公

司重组上市首次披露日前 6 个月（即 2021 年 4 月 20 日）至《中国能源建设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中国葛洲坝集团易普力股份有限公司重组上市的

预案（修订稿）》披露之前一日（即 2022 年 7 月 31 日）止（以下简称“自查期

间”），本次分拆的相关机构及人员（以下简称“核查对象”）买卖中国能建股票

情况进行核查并出具本核查意见。 

对本核查意见，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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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为出具本核查意见，本所律师核查了本次分拆进程备忘录、内幕信息知

情人登记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

份变更查询证明》和《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本次分拆核查对象出具的自查

报告、声明等文件资料和信息。 

2、 为出具本核查意见，本所基于中国能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的如下保证：其为本次分拆所提供的信息和文件、所出具的说明、承诺及确认均

为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文件资料为副本、复印件者，

其内容均与原始材料或原件一致；提交给本所的各项文件的签名、印章均是真实

的，并已履行该等签署和盖章所需的法定程序、获得合法授权。 

3、 本所律师对于与出具本核查意见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

事实，依赖上市公司、交易各方及相关人员出具的证明文件、说明文件或相关专

业机构的报告发表法律意见。 

4、 本所依据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及国家正式公

布、实施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并基于对有关事实的了解和对法律的

理解发表法律意见。本所有权根据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之后新发现的事实和获得的

证据或根据新颁布的法律法规和监管部门的要求对本核查意见的内容进行修改

和补充。 

5、 本所同意将本核查意见作为中国能建本次分拆所必备的法定文件，随同

其他申报材料上报上交所审核和中国证监会注册及进行相关的信息披露，并依法

对本核查意见中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的责任。 

6、 本所律师同意中国能建在其关于本次分拆申请资料中自行引用或按上交

所审核和中国证监会注册要求引用本核查意见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但不得因引用

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7、 本核查意见仅供中国能建为本次分拆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书面许可，

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或用途。 

8、 除非另有说明，本核查意见所使用的简称与《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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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分拆所属子公司中国葛洲坝集团易普力股份有限

公司重组上市的法律意见书》中的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基于上述声明，本所律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的有关规

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核查意见如

下： 

 

一、 本次分拆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核查范围 

本次分拆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核查范围主要包括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及有关知情人员，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主要负责人和

有关知情人员，易普力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有关知情人员，交易对

方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有关知情人员、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

有限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有关知情人员，为本次交易提供服务

的相关中介机构及其经办人员，其他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知悉内幕信息的人员，

以及上述相关人员的直系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及成年子女。 

 

二、 核查对象于自查期间买卖股票的情况 

（一）相关自然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

更查询证明》和《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本次自查期间内，相关自然人在二

级市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相关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关系 累计买入股份

（股） 
累计卖出股份

（股） 
期末持股情况

（股） 

1 王清华 陕西北方民爆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兼总经理 4,100 0 96,321 

2 邓钰惜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邓银启之子

女 
16,300 16,300 0 

3 邓银启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 12,400 122,400 333,370 

4 陈立新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投资与产业事业部总
260,000 259,9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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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职务/关系 累计买入股份

（股） 
累计卖出股份

（股） 
期末持股情况

（股） 
经理 

5 李玉华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冯兴龙之配

偶 
22,300 5,100 17,200 

6 徐志国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 0 12,000 436,690 

7 孙健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监事贾学东之配偶 12,400 12,400 0 

8 程聪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监事程加新之子女 82,100 55,100 27,000 

9 赵献勇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 4,600 4,600 0 

10 白杨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法律与合规部主管 4,000 4,000 0 

11 刘小钧 中国葛洲坝集团易普力股

份有限公司二级技术专家 0 57,638 0 

12 孙根石 原湖南湘科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会秘书 32,100 32,100 0 

13 李丹阳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市场开发事业部总经

理谢剑锋之配偶 
70,000 70,000 0 

14 李绍军 中国葛洲坝集团易普力股

份有限公司二级技术专家 0 79,363 0 

15 罗宁 
中国葛洲坝集团易普力股

份有限公司二级技术专家

李绍军之配偶 
0 421,202 0 

16 肖泉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办公室主任 15,800 30,903 24,800 

17 付子寒 
中国葛洲坝集团易普力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付军之

子女 
5,900 5,900 0 

18 余国涛 
原中国葛洲坝集团易普力

股份有限公司后勤服务中

心主任 
2,800 0 2,800 

19 陈健 
中国葛洲坝集团易普力股

份有限公司专职安全质量

总监邓祥才之配偶 
30,500 30,500 0 

20 罗非非 
中国葛洲坝集团易普力股

份有限公司 QHSE 部（安全

监察部）总经理 
2,500 0 6,934 

21 王书兵 中国葛洲坝集团易普力股

份有限公司三级技术专家 0 4,434 0 

22 胡勇军 
中国葛洲坝集团易普力股

份有限公司派驻子企业专

职董事 
300 0 300 

23 张晓峰 中国葛洲坝集团易普力股

份有限公司副总经济师 15,000 0 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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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职务/关系 累计买入股份

（股） 
累计卖出股份

（股） 
期末持股情况

（股） 

24 肖新月 
中国葛洲坝集团易普力股

份有限公司副总经济师张

晓峰之配偶 
20,000 10,000 10,000 

25 张华栋 
中国葛洲坝集团易普力股

份有限公司巴勒项目部经

理 
4,000 4,000 0 

26 董盛君 
中国葛洲坝集团易普力股

份有限公司巴勒项目部经

理张华栋之配偶 
4,600 4,600 0 

27 江晖 
中国葛洲坝集团易普力股

份有限公司财务集中核算

中心总经理鲁建平之配偶 
26,700 0 26,700 

28 陈卫兵 宁夏天长民爆器材有限责

任公司总经理 0 343 100 

29 蒋茂 
葛洲坝易普力湖北昌泰民

爆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执

行董事 
10,000 10,000 0 

30 段世珍 
原葛洲坝易普力湖北昌泰

民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

文银之配偶 
7,100 6,100 1,000 

31 蒋金兰 原葛洲坝易普力湖南二化

民爆有限公司顾问 0 6,651 0 

32 胡英 
原葛洲坝易普力湖南二化

民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覃

事平之配偶 
0 867 8,000 

33 曾耿 
原中国葛洲坝集团易普力

股份有限公司万州分公司

党支部书记 
0 1330 0 

34 程培琼 
中国葛洲坝集团易普力股

份有限公司二级专家李宏

兵之配偶 
500 500 0 

35 苏华丽 中国葛洲坝集团易普力股

份有限公司副总会计师 0 289,521 0 

36 苏以发 
中国葛洲坝集团易普力股

份有限公司副总会计师苏

华丽之父亲 
0 443 0 

37 冯辉 中国葛洲坝集团易普力股

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20,000 20,000 0 

38 况新成 中国葛洲坝集团易普力股

份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 5,000 0 5,000 

39 胡丹伟 
中国葛洲坝集团易普力股

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卢

军之配偶 
538,300 538,300 0 

40 卢福康 
中国葛洲坝集团易普力股

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卢

军之子女 
1,500 1,500 0 

41 董纯高 原中国葛洲坝集团易普力

股份有限公司安全（质量）
27,000 4,000 2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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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职务/关系 累计买入股份

（股） 
累计卖出股份

（股） 
期末持股情况

（股） 
总监 

42 胡桂香 
原中国葛洲坝集团易普力

股份有限公司安全（质量）

总监董纯高之配偶 
10,000 10,000 0 

43 黄涛 
中国葛洲坝集团易普力股

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鲁

力之配偶 
2,000 0 2,000 

44 魏碧波 
中国葛洲坝集团易普力股

份有限公司民爆研究院专

家 
2,800 0 2,800 

45 廖帝琼 
原葛洲坝易普力重庆力能

民爆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

书记李金云之配偶 
1,900 1,900 0 

46 谢媛媛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项目经办人董玉颖之母

亲 
15,000 15,000 0 

47 关云航 
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

司办公室（党委办公室）主

任 
35,400 35,400 0 

48 王茜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中国能源建设股

份有限公司法务与合规部

（法律中心）总经理秦铁平

配偶 

4,000 4,000 0 

49 杨玲 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司欣波之配偶 4,000 0 4,000 

注：孙根石、余国涛、段世珍、蒋金兰、胡英、曾耿、董纯高、胡桂香、廖帝琼本人及/或
其亲属已退出上述岗位。 

针对上述自查期间买卖股票的行为，本所律师访谈了相关内幕知情人，并取

得了其出具的声明，相关主要内容具体如下： 

1、王清华 

王清华承诺： 

“本人在二级市场交易中国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

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

交易的情形。如本人在核查期间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行为被相关部门认定为利用

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本人由此所得的全部收益归中国能建所

有，本人自愿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责任。 

自本声明出具之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之日止，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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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买卖中国能建股票。前述期限届满后，本人及本人直系亲

属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

要求，规范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 

2、邓钰惜 

邓钰惜承诺： 

“除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外，本人不知悉本次交易相关事项，亦未自邓

银启或本次交易的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处或通过其他途径获得本次交易的有关

内幕信息。本人在二级市场交易中国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

市场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

股票交易的情形。如本人在核查期间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行为被相关部门认定为

利用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本人由此所得的全部收益归中国能

建所有，本人自愿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责任。 

自本声明出具之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之日止，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会

再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买卖中国能建股票。前述期限届满后，本人及本人直系亲

属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

要求，规范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 

3、邓银启 

邓银启承诺： 

“本人在二级市场交易中国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

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

交易的情形。如本人在核查期间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行为被相关部门认定为利用

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本人由此所得的全部收益归中国能建所

有，本人自愿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责任。 

对于本次交易相关事项，除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外，本人严格遵守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履行保密义

务，并未向邓钰惜透露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亦未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向其作出

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指示。邓钰惜在二级市场交易中国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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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存在

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自本声明出具之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之日止，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会

再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买卖中国能建股票。前述期限届满后，本人及本人直系亲

属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

要求，规范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 

4、陈立新 

陈立新承诺： 

“本人在二级市场交易中国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

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

交易的情形。如本人在核查期间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行为被相关部门认定为利用

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本人由此所得的全部收益归中国能建所

有，本人自愿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责任。 

自本声明出具之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之日止，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会

再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买卖中国能建股票。前述期限届满后，本人及本人直系亲

属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

要求，规范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 

5、李玉华、冯兴龙 

李玉华承诺： 

“除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外，本人不知悉本次交易相关事项，亦未自冯

兴龙或本次交易的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处或通过其他途径获得本次交易的有关

内幕信息。本人在二级市场交易中国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

市场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

股票交易的情形。如本人在核查期间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行为被相关部门认定为

利用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本人由此所得的全部收益归中国能

建所有，本人自愿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责任。 

自本声明出具之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之日止，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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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买卖中国能建股票。前述期限届满后，本人及本人直系亲

属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

要求，规范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 

冯兴龙承诺： 

“对于本次交易相关事项，除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外，本人及严格遵守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履行保密

义务，并未向李玉华透露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亦未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向其作

出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指示。李玉华在二级市场交易中国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

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存

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自本声明出具之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之日止，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会

再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买卖中国能建股票。前述期限届满后，本人及本人直系亲

属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

要求，规范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 

6、徐志国 

徐志国承诺： 

“本人在二级市场交易中国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

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

交易的情形。如本人在核查期间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行为被相关部门认定为利用

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本人由此所得的全部收益归中国能建所

有，本人自愿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责任。 

自本声明出具之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之日止，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会

再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买卖中国能建股票。前述期限届满后，本人及本人直系亲

属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

要求，规范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 

7、孙健、贾学东 

孙健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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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外，本人不知悉本次交易相关事项，亦未自贾

学东或本次交易的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处或通过其他途径获得本次交易的有关

内幕信息。本人在二级市场交易中国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

市场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

股票交易的情形。如本人在核查期间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行为被相关部门认定为

利用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本人由此所得的全部收益归中国能

建所有，本人自愿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责任。 

自本声明出具之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之日止，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会

再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买卖中国能建股票。前述期限届满后，本人及本人直系亲

属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

要求，规范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 

贾学东承诺： 

“对于本次交易相关事项，除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外，本人及严格遵守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履行保密

义务，并未向孙健透露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亦未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向其作出

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指示。孙健在二级市场交易中国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

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存在利

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自本声明出具之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之日止，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会

再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买卖中国能建股票。前述期限届满后，本人及本人直系亲

属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

要求，规范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 

8、程聪、程加新 

程聪承诺： 

“除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外，本人不知悉本次交易相关事项，亦未自程

加新或本次交易的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处或通过其他途径获得本次交易的有关

内幕信息。本人在二级市场交易中国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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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

股票交易的情形。如本人在核查期间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行为被相关部门认定为

利用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本人由此所得的全部收益归中国能

建所有，本人自愿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责任。 

自本声明出具之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之日止，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会

再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买卖中国能建股票。前述期限届满后，本人及本人直系亲

属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

要求，规范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 

程加新承诺： 

“对于本次交易相关事项，除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外，本人及严格遵守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履行保密

义务，并未向程聪透露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亦未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向其作出

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指示。程聪在二级市场交易中国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

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存在利

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自本声明出具之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之日止，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会

再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买卖中国能建股票。前述期限届满后，本人及本人直系亲

属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

要求，规范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 

9、赵献勇 

赵献勇承诺： 

“本人在二级市场交易中国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

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

交易的情形。如本人在核查期间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行为被相关部门认定为利用

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本人由此所得的全部收益归中国能建所

有，本人自愿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责任。 

自本声明出具之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之日止，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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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买卖中国能建股票。前述期限届满后，本人及本人直系亲

属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

要求，规范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 

10、白杨 

白杨承诺： 

“本人在二级市场交易中国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

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

交易的情形。如本人在核查期间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行为被相关部门认定为利用

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本人由此所得的全部收益归中国能建所

有，本人自愿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责任。 

自本声明出具之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之日止，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会

再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买卖中国能建股票。前述期限届满后，本人及本人直系亲

属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

要求，规范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 

11、刘小钧 

刘小钧承诺： 

“本人在二级市场交易中国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

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

交易的情形。如本人在核查期间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行为被相关部门认定为利用

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本人由此所得的全部收益归中国能建所

有，本人自愿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责任。 

自本声明出具之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之日止，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会

再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买卖中国能建股票。前述期限届满后，本人及本人直系亲

属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

要求，规范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 

12、孙根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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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根石承诺： 

“本人在二级市场交易中国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

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

交易的情形。如本人在核查期间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行为被相关部门认定为利用

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本人由此所得的全部收益归中国能建所

有，本人自愿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责任。 

自本声明出具之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之日止，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会

再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买卖中国能建股票。前述期限届满后，本人及本人直系亲

属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

要求，规范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 

13、李丹阳、谢剑锋 

李丹阳承诺： 

“除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外，本人不知悉本次交易相关事项，亦未自谢

剑锋或本次交易的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处或通过其他途径获得本次交易的有关

内幕信息。本人在二级市场交易中国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

市场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

股票交易的情形。如本人在核查期间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行为被相关部门认定为

利用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本人由此所得的全部收益归中国能

建所有，本人自愿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责任。 

自本声明出具之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之日止，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会

再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买卖中国能建股票。前述期限届满后，本人及本人直系亲

属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

要求，规范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 

谢剑锋承诺： 

“对于本次交易相关事项，除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外，本人及严格遵守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履行保密

义务，并未向李丹阳透露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亦未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向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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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指示。李丹阳在二级市场交易中国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

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存

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自本声明出具之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之日止，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会

再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买卖中国能建股票。前述期限届满后，本人及本人直系亲

属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

要求，规范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 

14、李绍军 

李绍军承诺： 

“本人在二级市场交易中国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

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

交易的情形。如本人在核查期间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行为被相关部门认定为利用

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本人由此所得的全部收益归中国能建所

有，本人自愿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责任。 

对于本次交易相关事项，除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外，本人严格遵守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履行保密义

务，并未向罗宁透露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亦未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向其作出买

卖中国能建股票的指示。罗宁在二级市场交易中国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市

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存在利用

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自本声明出具之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之日止，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会

再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买卖中国能建股票。前述期限届满后，本人及本人直系亲

属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

要求，规范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 

15、罗宁 

罗宁承诺： 

“除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外，本人不知悉本次交易相关事项，亦未自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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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军或本次交易的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处或通过其他途径获得本次交易的有关

内幕信息。本人在二级市场交易中国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

市场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

股票交易的情形。如本人在核查期间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行为被相关部门认定为

利用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本人由此所得的全部收益归中国能

建所有，本人自愿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责任。 

自本声明出具之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之日止，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会

再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买卖中国能建股票。前述期限届满后，本人及本人直系亲

属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

要求，规范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 

16、肖泉 

肖泉承诺： 

“本人在二级市场交易中国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

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

交易的情形。如本人在核查期间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行为被相关部门认定为利用

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本人由此所得的全部收益归中国能建所

有，本人自愿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责任。 

自本声明出具之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之日止，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会

再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买卖中国能建股票。前述期限届满后，本人及本人直系亲

属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

要求，规范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 

17、付子寒、付军 

付子寒承诺： 

“除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外，本人不知悉本次交易相关事项，亦未自付

军或本次交易的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处或通过其他途径获得本次交易的有关内

幕信息。本人在二级市场交易中国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

场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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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交易的情形。如本人在核查期间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行为被相关部门认定为利

用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本人由此所得的全部收益归中国能建

所有，本人自愿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责任。 

自本声明出具之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之日止，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会

再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买卖中国能建股票。前述期限届满后，本人及本人直系亲

属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

要求，规范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 

付军承诺： 

“对于本次交易相关事项，除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外，本人及严格遵守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履行保密

义务，并未向付子寒透露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亦未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向其作

出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指示。付子寒在二级市场交易中国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

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存

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自本声明出具之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之日止，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会

再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买卖中国能建股票。前述期限届满后，本人及本人直系亲

属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

要求，规范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 

18、余国涛 

余国涛承诺： 

“本人在二级市场交易中国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

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

交易的情形。如本人在核查期间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行为被相关部门认定为利用

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本人由此所得的全部收益归中国能建所

有，本人自愿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责任。 

自本声明出具之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之日止，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会

再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买卖中国能建股票。前述期限届满后，本人及本人直系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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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

要求，规范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 

19、陈健、邓祥才 

陈健承诺： 

“除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外，本人不知悉本次交易相关事项，亦未自邓

祥才或本次交易的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处或通过其他途径获得本次交易的有关

内幕信息。本人在二级市场交易中国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

市场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

股票交易的情形。如本人在核查期间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行为被相关部门认定为

利用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本人由此所得的全部收益归中国能

建所有，本人自愿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责任。 

自本声明出具之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之日止，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会

再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买卖中国能建股票。前述期限届满后，本人及本人直系亲

属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

要求，规范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 

邓祥才承诺： 

“对于本次交易相关事项，除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外，本人及严格遵守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履行保密

义务，并未向陈健透露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亦未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向其作出

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指示。陈健在二级市场交易中国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

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存在利

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自本声明出具之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之日止，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会

再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买卖中国能建股票。前述期限届满后，本人及本人直系亲

属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

要求，规范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 

20、罗非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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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非非承诺： 

“本人在二级市场交易中国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

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

交易的情形。如本人在核查期间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行为被相关部门认定为利用

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本人由此所得的全部收益归中国能建所

有，本人自愿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责任。 

自本声明出具之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之日止，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会

再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买卖中国能建股票。前述期限届满后，本人及本人直系亲

属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

要求，规范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 

21、王书兵 

王书兵承诺： 

“本人在二级市场交易中国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

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

交易的情形。如本人在核查期间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行为被相关部门认定为利用

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本人由此所得的全部收益归中国能建所

有，本人自愿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责任。 

自本声明出具之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之日止，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会

再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买卖中国能建股票。前述期限届满后，本人及本人直系亲

属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

要求，规范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 

22、胡勇军 

胡勇军承诺： 

“本人在二级市场交易中国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

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

交易的情形。如本人在核查期间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行为被相关部门认定为利用

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本人由此所得的全部收益归中国能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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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本人自愿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责任。 

自本声明出具之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之日止，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会

再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买卖中国能建股票。前述期限届满后，本人及本人直系亲

属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

要求，规范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 

23、张晓峰 

张晓峰承诺： 

“本人在二级市场交易中国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

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

交易的情形。如本人在核查期间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行为被相关部门认定为利用

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本人由此所得的全部收益归中国能建所

有，本人自愿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责任。 

对于本次交易相关事项，除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外，本人严格遵守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履行保密义

务，并未向肖新月透露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亦未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向其作出

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指示。肖新月在二级市场交易中国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

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存在

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自本声明出具之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之日止，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会

再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买卖中国能建股票。前述期限届满后，本人及本人直系亲

属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

要求，规范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 

24、肖新月 

肖新月承诺： 

“除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外，本人不知悉本次交易相关事项，亦未自张

晓峰或本次交易的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处或通过其他途径获得本次交易的有关

内幕信息。本人在二级市场交易中国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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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

股票交易的情形。如本人在核查期间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行为被相关部门认定为

利用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本人由此所得的全部收益归中国能

建所有，本人自愿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责任。 

自本声明出具之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之日止，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会

再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买卖中国能建股票。前述期限届满后，本人及本人直系亲

属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

要求，规范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 

25、张华栋 

张华栋承诺： 

“本人在二级市场交易中国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

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

交易的情形。如本人在核查期间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行为被相关部门认定为利用

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本人由此所得的全部收益归中国能建所

有，本人自愿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责任。 

对于本次交易相关事项，除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外，本人严格遵守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履行保密义

务，并未向董盛君透露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亦未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向其作出

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指示。董盛君在二级市场交易中国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

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存在

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自本声明出具之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之日止，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会

再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买卖中国能建股票。前述期限届满后，本人及本人直系亲

属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

要求，规范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 

26、董盛君 

董盛君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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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外，本人不知悉本次交易相关事项，亦未自张

华栋或本次交易的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处或通过其他途径获得本次交易的有关

内幕信息。本人在二级市场交易中国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

市场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

股票交易的情形。如本人在核查期间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行为被相关部门认定为

利用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本人由此所得的全部收益归中国能

建所有，本人自愿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责任。 

自本声明出具之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之日止，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会

再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买卖中国能建股票。前述期限届满后，本人及本人直系亲

属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

要求，规范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 

27、江晖、鲁建平 

江晖承诺： 

“除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外，本人不知悉本次交易相关事项，亦未自鲁

建平或本次交易的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处或通过其他途径获得本次交易的有关

内幕信息。本人在二级市场交易中国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

市场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

股票交易的情形。如本人在核查期间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行为被相关部门认定为

利用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本人由此所得的全部收益归中国能

建所有，本人自愿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责任。 

自本声明出具之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之日止，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会

再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买卖中国能建股票。前述期限届满后，本人及本人直系亲

属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

要求，规范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 

鲁建平承诺： 

“对于本次交易相关事项，除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外，本人严格遵守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履行保密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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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并未向江晖透露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亦未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向其作出买

卖中国能建股票的指示。江晖在二级市场交易中国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市

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存在利用

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自本声明出具之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之日止，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会

再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买卖中国能建股票。前述期限届满后，本人及本人直系亲

属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

要求，规范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 

28、陈卫兵 

陈卫兵承诺： 

“本人在二级市场交易中国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

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

交易的情形。如本人在核查期间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行为被相关部门认定为利用

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本人由此所得的全部收益归中国能建所

有，本人自愿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责任。 

自本声明出具之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之日止，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会

再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买卖中国能建股票。前述期限届满后，本人及本人直系亲

属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

要求，规范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 

29、蒋茂 

蒋茂承诺： 

“本人在二级市场交易中国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

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

交易的情形。如本人在核查期间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行为被相关部门认定为利用

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本人由此所得的全部收益归中国能建所

有，本人自愿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责任。 

自本声明出具之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之日止，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会



    

核查意见 

- 23 - 

再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买卖中国能建股票。前述期限届满后，本人及本人直系亲

属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

要求，规范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 

30、段世珍、徐文银 

段世珍承诺： 

“除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外，本人不知悉本次交易相关事项，亦未自徐

文银或本次交易的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处或通过其他途径获得本次交易的有关

内幕信息。本人在二级市场交易中国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

市场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

股票交易的情形。如本人在核查期间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行为被相关部门认定为

利用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本人由此所得的全部收益归中国能

建所有，本人自愿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责任。 

自本声明出具之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之日止，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会

再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买卖中国能建股票。前述期限届满后，本人及本人直系亲

属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

要求，规范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 

徐文银承诺： 

“对于本次交易相关事项，除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外，本人严格遵守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履行保密义

务，并未向段世珍透露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亦未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向其作出

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指示。段世珍在二级市场交易中国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

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存在

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自本声明出具之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之日止，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会

再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买卖中国能建股票。前述期限届满后，本人及本人直系亲

属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

要求，规范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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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蒋金兰 

蒋金兰承诺： 

“本人在二级市场交易中国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

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

交易的情形。如本人在核查期间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行为被相关部门认定为利用

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本人由此所得的全部收益归中国能建所

有，本人自愿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责任。 

自本声明出具之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之日止，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会

再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买卖中国能建股票。前述期限届满后，本人及本人直系亲

属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

要求，规范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 

32、胡英、覃事平 

胡英承诺： 

“除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外，本人不知悉本次交易相关事项，亦未自覃

事平或本次交易的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处或通过其他途径获得本次交易的有关

内幕信息。本人在二级市场交易中国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

市场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

股票交易的情形。如本人在核查期间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行为被相关部门认定为

利用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本人由此所得的全部收益归中国能

建所有，本人自愿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责任。 

自本声明出具之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之日止，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会

再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买卖中国能建股票。前述期限届满后，本人及本人直系亲

属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

要求，规范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 

覃事平承诺： 

“对于本次交易相关事项，除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外，本人严格遵守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履行保密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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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并未向胡英透露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亦未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向其作出买

卖中国能建股票的指示。胡英在二级市场交易中国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市

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存在利用

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自本声明出具之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之日止，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会

再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买卖中国能建股票。前述期限届满后，本人及本人直系亲

属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

要求，规范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 

33、曾耿 

曾耿承诺： 

“本人在二级市场交易中国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

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

交易的情形。如本人在核查期间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行为被相关部门认定为利用

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本人由此所得的全部收益归中国能建所

有，本人自愿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责任。 

自本声明出具之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之日止，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会

再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买卖中国能建股票。前述期限届满后，本人及本人直系亲

属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

要求，规范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 

34、程培琼、李宏兵 

程培琼承诺： 

“除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外，本人不知悉本次交易相关事项，亦未自李

宏兵或本次交易的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处或通过其他途径获得本次交易的有关

内幕信息。本人在二级市场交易中国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

市场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

股票交易的情形。如本人在核查期间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行为被相关部门认定为

利用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本人由此所得的全部收益归中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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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所有，本人自愿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责任。 

自本声明出具之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之日止，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会

再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买卖中国能建股票。前述期限届满后，本人及本人直系亲

属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

要求，规范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 

李宏兵承诺： 

“对于本次交易相关事项，除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外，本人严格遵守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履行保密义

务，并未向程培琼透露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亦未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向其作出

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指示。程培琼在二级市场交易中国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

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存在

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自本声明出具之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之日止，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会

再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买卖中国能建股票。前述期限届满后，本人及本人直系亲

属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

要求，规范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 

35、苏华丽 

苏华丽承诺： 

“本人在二级市场交易中国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

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

交易的情形。如本人在核查期间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行为被相关部门认定为利用

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本人由此所得的全部收益归中国能建所

有，本人自愿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责任。 

对于本次交易相关事项，除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外，本人严格遵守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履行保密义

务，并未向苏以发透露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亦未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向其作出

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指示。苏以发在二级市场交易中国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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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存在

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自本声明出具之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之日止，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会

再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买卖中国能建股票。前述期限届满后，本人及本人直系亲

属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

要求，规范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 

36、苏以发 

苏以发承诺： 

“除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外，本人不知悉本次交易相关事项，亦未自苏

华丽或本次交易的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处或通过其他途径获得本次交易的有关

内幕信息。本人在二级市场交易中国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

市场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

股票交易的情形。如本人在核查期间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行为被相关部门认定为

利用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本人由此所得的全部收益归中国能

建所有，本人自愿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责任。 

自本声明出具之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之日止，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会

再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买卖中国能建股票。前述期限届满后，本人及本人直系亲

属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

要求，规范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 

37、冯辉 

冯辉承诺： 

“本人在二级市场交易中国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

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

交易的情形。如本人在核查期间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行为被相关部门认定为利用

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本人由此所得的全部收益归中国能建所

有，本人自愿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责任。 

自本声明出具之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之日止，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会



    

核查意见 

- 28 - 

再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买卖中国能建股票。前述期限届满后，本人及本人直系亲

属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

要求，规范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 

38、况新成 

况新成承诺： 

“本人在二级市场交易中国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

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

交易的情形。如本人在核查期间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行为被相关部门认定为利用

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本人由此所得的全部收益归中国能建所

有，本人自愿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责任。 

自本声明出具之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之日止，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会

再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买卖中国能建股票。前述期限届满后，本人及本人直系亲

属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

要求，规范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 

39、胡丹伟、卢军 

胡丹伟承诺： 

“除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外，本人不知悉本次交易相关事项，亦未自卢

军或本次交易的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处或通过其他途径获得本次交易的有关内

幕信息。本人在二级市场交易中国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

场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

票交易的情形。如本人在核查期间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行为被相关部门认定为利

用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本人由此所得的全部收益归中国能建

所有，本人自愿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责任。 

自本声明出具之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之日止，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会

再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买卖中国能建股票。前述期限届满后，本人及本人直系亲

属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

要求，规范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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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军承诺： 

“对于本次交易相关事项，除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外，本人严格遵守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履行保密义

务，并未向胡丹伟、卢福康透露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亦未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

向其作出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指示。胡丹伟、卢福康在二级市场交易中国能建股

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

交易行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自本声明出具之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之日止，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会

再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买卖中国能建股票。前述期限届满后，本人及本人直系亲

属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

要求，规范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 

40、卢福康 

卢福康承诺： 

“除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外，本人不知悉本次交易相关事项，亦未自卢

军或本次交易的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处或通过其他途径获得本次交易的有关内

幕信息。本人在二级市场交易中国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

场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

票交易的情形。如本人在核查期间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行为被相关部门认定为利

用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本人由此所得的全部收益归中国能建

所有，本人自愿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责任。 

自本声明出具之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之日止，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会

再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买卖中国能建股票。前述期限届满后，本人及本人直系亲

属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

要求，规范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 

41、董纯高 

董纯高承诺： 

“本人在二级市场交易中国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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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

交易的情形。如本人在核查期间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行为被相关部门认定为利用

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本人由此所得的全部收益归中国能建所

有，本人自愿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责任。 

对于本次交易相关事项，除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外，本人严格遵守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履行保密义

务，并未向胡桂香透露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亦未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向其作出

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指示。胡桂香在二级市场交易中国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

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存在

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自本声明出具之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之日止，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会

再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买卖中国能建股票。前述期限届满后，本人及本人直系亲

属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

要求，规范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 

42、胡桂香 

胡桂香承诺： 

“除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外，本人不知悉本次交易相关事项，亦未董纯

高或本次交易的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处或通过其他途径获得本次交易的有关内

幕信息。本人在二级市场交易中国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

场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

票交易的情形。如本人在核查期间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行为被相关部门认定为利

用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本人由此所得的全部收益归中国能建

所有，本人自愿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责任。 

自本声明出具之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之日止，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会

再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买卖中国能建股票。前述期限届满后，本人及本人直系亲

属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

要求，规范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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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黄涛、鲁力 

黄涛承诺： 

“除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外，本人不知悉本次交易相关事项，亦未自鲁

力或本次交易的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处或通过其他途径获得本次交易的有关内

幕信息。本人在二级市场交易中国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

场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

票交易的情形。如本人在核查期间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行为被相关部门认定为利

用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本人由此所得的全部收益归中国能建

所有，本人自愿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责任。 

自本声明出具之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之日止，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会

再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买卖中国能建股票。前述期限届满后，本人及本人直系亲

属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

要求，规范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 

鲁力承诺： 

“对于本次交易相关事项，除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外，本人严格遵守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履行保密义

务，并未向黄涛透露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亦未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向其作出买

卖中国能建股票的指示。黄涛在二级市场交易中国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市

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存在利用

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自本声明出具之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之日止，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会

再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买卖中国能建股票。前述期限届满后，本人及本人直系亲

属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

要求，规范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 

44、魏碧波 

魏碧波承诺： 

“本人在二级市场交易中国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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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

交易的情形。如本人在核查期间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行为被相关部门认定为利用

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本人由此所得的全部收益归中国能建所

有，本人自愿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责任。 

自本声明出具之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之日止，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会

再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买卖中国能建股票。前述期限届满后，本人及本人直系亲

属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

要求，规范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 

45、廖帝琼、李金云 

廖帝琼承诺： 

“除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外，本人不知悉本次交易相关事项，亦未自李

金云或本次交易的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处或通过其他途径获得本次交易的有关

内幕信息。本人在二级市场交易中国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

市场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

股票交易的情形。如本人在核查期间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行为被相关部门认定为

利用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本人由此所得的全部收益归中国能

建所有，本人自愿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责任。 

自本声明出具之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之日止，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会

再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买卖中国能建股票。前述期限届满后，本人及本人直系亲

属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

要求，规范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 

李金云承诺： 

“对于本次交易相关事项，除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外，本人严格遵守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履行保密义

务，并未向廖帝琼透露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亦未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向其作出

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指示。廖帝琼在二级市场交易中国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

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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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自本声明出具之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之日止，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会

再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买卖中国能建股票。前述期限届满后，本人及本人直系亲

属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

要求，规范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 

46、谢媛媛、董玉颖 

谢媛媛承诺： 

“除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外，本人不知悉本次交易相关事项，亦未自董

玉颖或本次交易的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处或通过其他途径获得本次交易的有关

内幕信息。本人在二级市场交易中国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

市场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

股票交易的情形。如本人在核查期间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行为被相关部门认定为

利用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本人由此所得的全部收益归中国能

建所有，本人自愿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责任。 

自本声明出具之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之日止，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会

再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买卖中国能建股票。前述期限届满后，本人及本人直系亲

属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

要求，规范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 

董玉颖承诺： 

“对于本次交易相关事项，除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外，本人严格遵守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履行保密义

务，并未向谢媛媛透露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亦未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向其作出

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指示。谢媛媛在二级市场交易中国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

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存在

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自本声明出具之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之日止，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会

再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买卖中国能建股票。前述期限届满后，本人及本人直系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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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

要求，规范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 

47、关云航 

关云航承诺： 

“本人在二级市场交易中国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

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

交易的情形。如本人在核查期间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行为被相关部门认定为利用

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本人由此所得的全部收益归中国能建所

有，本人自愿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责任。 

自本声明出具之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之日止，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会

再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买卖中国能建股票。前述期限届满后，本人及本人直系亲

属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

要求，规范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 

48、王茜、秦铁平 

王茜承诺： 

“除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外，本人不知悉本次交易相关事项，亦未自秦

铁平或本次交易的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处或通过其他途径获得本次交易的有关

内幕信息。本人在二级市场交易中国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

市场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

股票交易的情形。如本人在核查期间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行为被相关部门认定为

利用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本人由此所得的全部收益归中国能

建所有，本人自愿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责任。 

自本声明出具之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之日止，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会

再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买卖中国能建股票。前述期限届满后，本人及本人直系亲

属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

要求，规范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 

秦铁平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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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本次交易相关事项，除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外，本人严格遵守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履行保密义

务，并未向王茜透露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亦未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向其作出买

卖中国能建股票的指示。王茜在二级市场交易中国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市

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存在利用

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自本声明出具之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之日止，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会

再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买卖中国能建股票。前述期限届满后，本人及本人直系亲

属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

要求，规范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 

49、杨玲、司欣波 

杨玲承诺： 

“除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外，本人不知悉本次交易相关事项，亦未自司

欣波或本次交易的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处或通过其他途径获得本次交易的有关

内幕信息。本人在二级市场交易中国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

市场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

股票交易的情形。如本人在核查期间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行为被相关部门认定为

利用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本人由此所得的全部收益归中国能

建所有，本人自愿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责任。 

自本声明出具之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之日止，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会

再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买卖中国能建股票。前述期限届满后，本人及本人直系亲

属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

要求，规范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 

司欣波承诺： 

“对于本次交易相关事项，除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外，本人严格遵守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履行保密义

务，并未向杨玲透露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亦未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向其作出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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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中国能建股票的指示。杨玲在二级市场交易中国能建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市

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存在利用

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自本声明出具之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之日止，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会

再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买卖中国能建股票。前述期限届满后，本人及本人直系亲

属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

要求，规范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 

（二）相关机构买卖股票的情况 

根据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出具的自查报告，

中金公司自查期间在二级市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相关情况如下： 

中金衍生品业务自营性质账户的交易信息： 

变动日期  
股份变动方式

（买入/卖出） 
股份变动情况

（股） 
结余持股数

量（股） 
交易价格（元/

股） 
2021/4/20-2022/7/31 买入成交 25,465,383 

205,900 

2.47 

2021/4/20-2022/7/31 卖出成交 27,715,138 2.47 

2021/4/20-2022/7/31 申购赎回股份

减少 564,900 - 

2021/4/20-2022/7/31 申购赎回股份

增加 824,100 - 

2021/4/20-2022/7/31 现金替代交收

减少 - - 

2021/4/20-2022/7/31 现金替代交收

增加 - - 

2021/4/20-2022/7/31 证券转入 2,196,455 - 
注：中国能建股票于 2021 年 9 月 28 日上市，上表中的变动日期为自查期间。 

中金资管业务管理的账户的交易信息： 

变动日期 股份变动方式（买

入/卖出） 
股份变动情况

（股） 
结余持股数量

（股） 交易价格（元/股） 

2022/5/5 卖出 6,100 

115,744 

2.39 

2022/5/20 卖出 8,100 2.35 

2022/5/20 卖出 6,400 2.35 

2022/5/20 卖出 15,800 2.35 

2022/6/9 卖出 18,400 2.45 

2022/6/15 买入 100 2.43 

2022/6/28 卖出 650,000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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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日期 股份变动方式（买

入/卖出） 
股份变动情况

（股） 
结余持股数量

（股） 交易价格（元/股） 

2022/6/30 卖出 600 2.37 

2022/7/7 买入 100 2.35 

中金公司对于其在自查期间买卖中国能建股票的上述行为，出具了《关于买

卖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并作出声明如下： 

“本公司已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各项规章制度，切实执行内部信息

隔离制度，充分保障了职业操守和独立性。本公司建立了严格的信息隔离墙机制， 

各业务之间在机构设置、人员、信息系统、资金账户、业务运作、经营管理等方

面的独立隔离机制及保密信息的管理和控制机制等，以防范内幕交易及避免因利

益冲突发生的违法违规行为。本公司资管、自营、融资融券账户买卖‘中国能建’

股票是依据其自身独立投资研究作出的决策，属于其日常市场化行为。 

除上述情况外，本公司承诺：在本次拟实施的分拆上市事宜过程中，不以直

接或间接方式通过股票交易市场或其他途径违规买卖‘中国能建’股票，也不以

任何方式将本次分拆上市事宜之未公开信息违规披露给第三方。” 

 

三、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在自查期间，除上述披露情况外，自查范围的其

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均未对中国能建股票进行交易；根据自查报告、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和《股东

股份变更明细清单》、相关声明以及对相关人员的访谈，并在上述核查对象出具

的自查报告及相关声明内容属实的情况下，上述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中国能

建股票的行为不属于利用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进行的内幕交易行为，不会对本次

分拆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本核查意见一式叁份，经本所律师签字并经本所盖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为签署页） 



    

核查意见 

 

（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分拆

所属子公司重组上市事宜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股票情况的核查意见》之签署

页）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                          经办律师：         

       张学兵                                    慕景丽 

 

经办律师：         

                                                      孙望清 

 

经办律师：         

李科峰 

 

2022 年 9 月 21 日 

 

  


